高雄縣教師會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5月28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地點：高雄市大樹國小D棟3樓演藝廳

主席：劉亞平　　　　　　　　　　　　紀錄：潘如梅
壹、報告出席人數：

應出席人員：239人

出席人員：158人(內含委託37人)（詳見所附簽到簿影本與委託書）

列席人員：8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確認大會議程

    高建鴻代表提變更議程案建議原討論提案八至提案十二等5案，提列至第一案至提案五，後再接續辦理選舉並休息以節省時間，原提案一以後之提案則往後順延討論。經與會代表無異議通過變更。
肆、主席致詞：略

伍、來賓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1.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2-14頁) ，確認通過。
2.工作報告：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5-17頁。

有關產業工會為了確認及穩定會員的人數，經會務幹部討論後建議提早收費。所以，經過會務人員的討論，擬定【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預繳會費500、給你優惠100！並從100年6月開始實施 (詳如優惠文宣) 。茲因本會的會員代表跟工會代表有很高重疊性，現徵詢各校代表意見，如無異議，為利時效先執行，後再行送理監事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審議追認，經與會代表無異議通過。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本會因應轉型工會，建議修正本會章程：理、監事任期為三年。

說明：

一、本會100年4月28日第七屆第十四次定期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因應工會成立，建議修正本會章程：理事長任期修正為三年。本修正案由理監事會於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贊成15票，反對0票）」

二、修正本會章程第十八條：理、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本會章程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9頁)

決議：理、監事任期改為三年，修正章程如附件一，贊成128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劉亞平、廖建中、李季謦、曾莉莉。

案由：本會因應轉型工會，建議修正本會章程：會費修正為10元。
說明：

一、本會100年4月28日第七屆第十四次定期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提案（二）決議：「因應工會成立，建議修正本會章程：會費修正為10元。本修正案由理監事會於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贊成15票，反對0票）」。

二、 100年5月13日，本會秘書電話詢問社會局承辦人員費相關問題，承辦人員建議停收會費不一定要修章程，可以用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方式處理即可執行。

辦法：本會自101年度起暫時停止收取會費、司法互助基金、急難救助基金。

決議：自101年度會員以繳交高雄市產業工會會費為主，免收高雄縣教師會會費，即暫時停止收取會費、司法互助基金、急難救助基金，贊成134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劉亞平、廖建中、李季謦、曾莉莉。

案由：修正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六條、第四章第十八條案。

說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第六條  會員以學校教師會為單位，每會依所屬個人會員人數推派二至四名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其中所屬會員一OO人以下，推派二名會員代表；一O一至二OO人，推派三名會員代表；二O一人以上者，推派四名會員代表。
	 第六條 會員以學校教師會為單位，每會推派ㄧ名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
	精簡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會員以學校教師會為單位，每會推派ㄧ名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權數。會員人數每滿30人行使1權，但會員總人數未滿30人之學校教師會以1權計。贊成134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劉亞平、廖建中、李季謦、曾莉莉。

案由：修正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規程第三條、第六條案。

說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會員以學校教師會為單位，每會依所屬個人會員人數推派二至四名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其中所屬會員一OO人以下，推派二名會員代表；一O一至二OO人，推派三名會員代表；二O一人以上者，推派四名會員代表。
	第三條  會員以學校教師會為單位，每會依章程規定推派會員代表出席本會會員代表大會。
	依章程之規定

	第六條  會員代表任期為二年，得連任。
	第六條  會員代表任期依章程之規定，得連任。
	依章程之規定


決議：修正會員代表大會規程如附件二，第三條如修正條文，第六條修正為「會員代表任期為三年，得連任。」贊成140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劉亞平、廖建中、李季謦、曾莉莉。

案由：修正本會理監事選舉罷免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案。

說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會理事會設理事 15名，候補理事5名；監事會設監事5名，候補監事1名；由會員代表選舉、罷免之。理事名額：高中職以上至少二名、國中至少三名、國小（含幼稚園）至少五名。監事名額：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含幼稚園）至少各一名。
	(全文刪除)
	依章程之規定

	第三條  理監事任期為二年，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全文刪除)
	依章程之規定


決議：第二條、第三條刪除，修正理監事選舉罷免辦法如附件三，贊成140票，反對0票，通過。

◎選舉第一屆理監事

高建鴻代表提案以限制連記法進行投票，超過三分之ㄧ會員代表同意，通過。

(一)本次登記參選第一屆理監事候選人計有任芯潔等17名登記參選理事；吳瑞泰等6名登記參選監事。依章程規定應選出理事15名，候補理事5名；監事5名，候補監事1名。

(二)理事選舉選務工作人員如下：

1.發票人員：王美心、張櫻馨

2.監票人員：陳志妤、林艷莉

3.計票人員：梁冠平、黃淑貞

4.唱票人員：吳瑞泰、謝診愈

(三)理事經出席代表以無記名投票，當選名單及其得票數如下：

1.劉亞平(127票)  2.廖建中(117票)  3.曾莉莉(113票)  

4.李季謦(103票)  5.鍾淑芳( 62票)  6.高建鴻( 60票) 

7.鐘金華( 55票)  8.林孟楷( 52票)  9.陳俊成( 49票)

10.柯尚彬(41票) 11.任芯潔( 36票) 12.李勝彥( 35票) 

13.林師正(34票) 14.施文輝( 26票) 15.洪長明( 24票) 

候補理事名單

  1.黃友城(22票)  2.陳政琳( 6票)   

 (四)監事選舉選務工作人員如下：

1.發票人員：王美心

2.監票人員：李勇賢

3.計票人員：高建鴻

4.唱票人員：李季謦

 (五)監事經出席代表以無記名投票，當選名單及其得票數如下：

1.林艷莉( 64票)  2.吳瑞泰( 61票)  3.謝診愈( 46票)

4.謝昌耀( 41票)  5.陳欽堂( 39票) 

     候補監事名單
   1.陳偉修( 30票) 
◎提案六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九年度收支決算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18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九年度會務發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0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附帶決議：本會會務發展基金授權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後，於100萬額度內支援與產業工會合辦活動或相關事務工作支用，贊成114票，反對0票，通過。

◎提案八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九年度急難救助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1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十九年度司法互助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2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九二八運動基金收支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3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一００年度工作計劃草案。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4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議一００年度收支預算表。

說明：依章程規定。請參考大會手冊第25頁。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人：仁武高中教師會 林國文、李勝彥

案由：完全中學教師員額編制不同於國立高中職或市立高中，建議宜依各校不同特殊狀況，在控管員額5％內允許聘用代理代課教師或校外兼課人員。

說明：一、依高雄市教育局規定「高中職學校員額控管保留缺額在5％以下者，剩餘課程僅得聘校內人員兼課」。

      二、完全中學高中部規模不如一般高中，加上配合控管員額，各科教師均精算下聘任。若規定5％以下只能校內兼課，一旦該科教師擔任導師或兼任行政職務，將造成其他老師課務爆量，或者根本無專長教師兼課，必須任意配課。如此不僅使教師課務加重、影響教學品質，也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決議：通過本建議案，建請產業工會高中職委員會陳俊成主任委員等代表於6月2日拜會高中科游科長時提出本項建議。

捌、臨時動議

會務人員提案：

案由：本會針對陳菊市長承諾提高國小教師編制卻不執行，本會將先發動陳情，向高雄市政府（1999和市長信箱）和高雄市議會（各選區議員）陳情，促請陳菊市長和高雄市政府兌現承諾，再視陳情結果討論下一階段的動作。

決議：贊成128票，反對0票，照案通過。

玖、散會：下午11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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